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社会治理创新及以奖代补专项经费 项目年份 2024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中国共产党苏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市级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及当年预算追加追

减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指标结余收回数

133 0 133 0 0

市级财

政资金

使用情

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133 133 0 0 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调整预算数（万元） 实际支出数（万元）

合计 133 133

以奖代补 133 133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分）

决策目标

立项依据

充分性
充分 0.5 充分 0.5

立项程序

规范性
规范 0.5 规范 0.5

绩效指标

明确性
明确 0.5 明确 0.5

绩效目标

合理性
合理 0.5 合理 0.5

预算编制

科学性
科学 0.5 科学 0.5

资金分配

合理性
合理 1 合理 1

过程目标

资金到位

率
100% 0.5 100% 0.5

预算执行

率
=100% 8 100% 8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2 合规 2



管理制度

健全性
健全 1 健全 1

制度执行

有效性
有效 2 有效 2

产出目标

全市综治

中心或矛

调中心规

范化建设

项目

=6 个 5 6 个 5

平安创建

或矛盾纠

纷调处重

点项目

=39 个 5 39 个 5

雪亮工程

建设织密

补盲项目

=3 个 5 3 个 5

全市矛调

中心纠纷

调处率

>=85 5 99.35% 5

县级矛调

中心规范

化建成率

=100% 5 100% 5

县、镇两级

矛调中心

建立完成

及时性

>=85 5 100% 5

效益目标

矛盾纠纷

调处成功

率

>=85 7 95.49% 7

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

课题调研

报告

=10 个 7 10 个 7

县、镇两级

矛调中心

信息化平

台覆盖率

>=90 7 100% 7

雪亮工程

实现技防

镇（街道）

覆盖率

>=98 7 100% 7

满意度目标
补助对象

满意度
>=90 7 100% 7

合计 82



填表说明：1．“年初预算数”填预算批复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预算追加追

减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追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

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

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预算追加追减数-财政拨款数；计划结余数=财政拨款数-实际

支付数=计划结转数+财政收回数。2．“决策”、“过程”类指标每个指标的权重值固定，“产

出”、“效益”、“满意度”指标权重值是根据指标数量将每类指标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

即各项指标分值=每类指标总分值/该类指标个数。3．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4．定性指标根据实际完成情况按照 100%、80%、60%、40%、20%、0 六级权重

予以评分。定量指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

完成 100%～13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13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决策”、“过程”、

“满意度”类指标以 100%为满分；“效益”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

完成 100%～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五类指标的所有指标

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且

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2024年全市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以县级市（区）、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矛调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诉调、公调对接，加强

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和个人品牌工作室规范化建

设，以项目化推动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有效提升了全市综治和平安建

设水平。根据《关于确定 2024年度全市综治和平安建设优秀项目并实行

“以奖代补”的决定》（苏政办〔2024〕79号），全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以县级市（区）、镇（街道）、村设为抓手，统筹推进诉调、

公调对接，加强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和个人品牌

工作室规范化建设，以项目化推动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有效提升了全

市平安建设水平。2024年，预期完成全市矛调中心规范化建设项目 6个、

平安创建或矛盾纠纷调处重点项目 39个、雪亮工程建设织密补盲项目 3
个、课题调研报告 10份，全市矛盾纠纷调解陈功率达到 85%。

项目总目标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以县级市（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

矛调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诉调、公调对接，加强各级人民

调解委员会、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和个人品牌工作室规范化建设，以项

目化推动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有效提升全市综治和平安建设水平。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发放奖补资金的方式，计划奖补全市矛调中心规范化建设项目 6 个、

平安创建或矛盾纠纷调处重点项目 39个、雪亮工程建设织密补盲项目 3
个，奖补资金发放足额、准确、及时，全市矛盾纠纷调处率达 85%以上，

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 85%以上，县级矛调中心规范化建设率达 100%，
矛调中心信息化覆盖率达 90%以上，雪亮工程实现技防镇（街道）覆盖率

达 98%以上，受益对象满意度达 90%以上。

项目实施情况

1.资金支出情况：年初安排预算 133 万，实际支出 133万，预算执行率为

100%。2024年第四季度，经各部门推荐选送，市委政法委综合考量后形

成奖补方案，报市委政法委书记会议审议通过，并经财政局同意，与财

政局联合发文《关于确定 2024年度全市综治和平安建设优秀项目并实行



“以奖代补”的决定》（苏政办〔2024〕79号），下达奖补资金，包括矛

调中心规范化建设 37万元、矛盾纠纷调处化解重点项目 78万元、雪亮

工程建设织密补盲项目 18万。2.各子项目实施情况。(1)矛调中心规范化

建设共计奖补 6家，根据奖补方案，每家 5-10 万元不等。（2）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重点项目 39家，每家 2万元；（3）雪亮工程建设织密补盲项目

奖补 3家，每家 6 万元，分别为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临湖派出所、苏

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娄门派出所、苏州市公安局工业园区分局唯亭派出

所。以上均根据将奖补方案下达到位，不存在截留、挪用情况。

项目管理成效

1.根据系统统计，2024年全市实体化矛调中心受理纠纷总量 170800件，

调处率约 99.35%，调处成功率约 95.49%。2.县级矛调中心规范化建成率

达 100%，信息化覆盖率达 100%。3.雪亮工程实现技防镇（街道）覆盖率

达 100%。4.项目业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业务流程规范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因为各条线年终考核多安排在 12月，以奖代补示范项目需经各条线单

位考核评定后上报，故以奖代补项目的确定、奖补资金的下达时间与各

级财政局年度“关账”时间较近，基层使用以奖代补资金时间紧。2.因以

奖代补资金、目标、执行、评价等工作日益规范，对项目设定、日程监

管、年终评价的均提出较高的专业要求，市县两级缺乏对政法业务和财

政业务熟悉掌握的复合型人才。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持续做好以奖代补项目的确定，积极与财政、政法各单位、各板块沟通

协调，及时掌握评定一批工作推进力度大、社会效果明显的项目作为示

范项目，起到评定一批，带动一批的良好效果。2.持续做好以奖代补资金

的管理，会同财政部门，加强对市补资金使用的指导、监督检查，严格

执行各项财务规章制度，保障市补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专款专用。


